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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文件
浦科经委〔2022〕75 号

关于印发《开展浦东新区区级特色产业园区

评定评价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管理局（管委会）、直属企业、镇政府：

现将《开展浦东新区区级特色产业园区评定评价的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27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2-08-01 印发

（共印 36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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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浦东新区区级特色产业园区评定评价

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上海市《关于加快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

业投资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沪府办〔2020〕31 号）以及《浦

东新区关于加强投资促进工作的意见》（浦委办发〔2022〕

3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浦东新区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

建设及“六大硬核”产业发展，着力打造优势更优、强项更

强、特色更特的园区经济，以高品质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高质

量发展，结合新区产业园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本实施方案中特色产业园区主要指在城市建设用地边

界内，聚焦特定产业方向、特优的园区主体、特强产业生态，

产业服务配套完善、园区管理科学规范的产业科创集聚区。

特色产业园区以发展战略性和关键性产业链、提升产业链创

新能力、构建特强产业集群生态为主要目标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具备下列基本条件的园区可依据自愿原则申报区级特色

产业园区。

1、园区具有明确的四至范围。

2、园区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空间（可供产业用地或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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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）。

3、园区产业定位明确，产业特色明显，符合市产业政策

和产业布局规划，符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。园区所定位的产

业，产业集聚度达到40%及以上。

4、园区拥有2-3家符合主导产业的龙头骨干企业。

5、园区现有或计划设有唯一且合法合规的开发管理运营

单位。

6、园区具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或设施计划建设中。

三、申报及认定程序

1、园区管理运营单位应开展产业空间资源调查等基础工

作，符合申报条件的园区可向片区管理局、镇（街道）提交

以下相关申报材料，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
（1）区级特色产业园区申报表（见附件 1）

（2）园区建设方案（园区的现状，包括产业定位、产

业集聚情况、园区规划范围、园区运营管理情况、为园区企

业提供的产业公共服务和技术服务情况；园区的营商环境情

况，包括投资优势，包括园区品牌、产业生态、功能平台、

区位优势、交通网络等；明确特色产业园区任务、具体措施、

管理和运作机制等，要明确建设园区的预期效益，尤其是在

集聚创新企业，优化产业生态系统，推动园区特色化发展等

方面的综合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。）

（3）有关证明文件（开发管理机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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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上年度企业审计报告等复印

件，产业和战略发展规划，园区产业服务体系说明，产业和

战略发展规划，园区产业服务体系说明，拟申报园区边界文

件，以及其他证明材料。）

2、由片区管理局、镇（街道）核实后向区科经委提交认

定申请。

3、由区科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委托

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出具初步评估结果。

4、初步结果经报区分管领导同意后，确定区级特色产业

园区名单。

5、对拟发布的区级特色产业园区在区政府网站上进行公

示，对公示5日无异议后的园区由区科经委以通知形式公布

具体名单。

四、培育要求

1、认定为区级特色产业园区的作为市级特色产业园区

重点培育对象和储备基础，依据市级要求择优申请市级特色

产业园区。

2、未认定为区级特色产业园区的视为特色产业创建园，

作为区级特色产业园区培育对象和储备基础。

五、考核管理

1、已获认定的区级特色产业园区，应每季度向所在片

区管理局、镇（街道）报送园区相关监测统计数据。再由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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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管理局、镇（街道）报送区科经委。

2、区科经委每年对特色产业园区进行一次综合评价工

作，评价期为一个自然年度，截止日期为上一年度的 12 月

31 日（见附件 2）。

3、区级特色产业园区实行动态管理，参照综合评价结

果排名，定期对特色产业园区名单进行调整并公布名单。新

获评的园区两年内不参与动态管理。连续三年综合评价排名

靠后的，取消“区级特色产业园区”称号。

4、经认定的区级特色产业园区依据评价结果落实政策

扶持和奖惩措施。

5、已获认定的特色产业园区的投资或管理机构企事业

性质、园区产权、主导产业等事项若发生变更，应及时将变

更情况报区科经委备案。


